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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運動場館（以下簡稱本場館）充分發揮教學及營運功能，特訂

定「臺北醫學大學運動場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範之運動場館設施包括室外籃、排球場、網球場、高爾夫球練

習場、田徑場、體育館(含室內綜合球場、室內多功能溫水游泳池、健

身中心)、桌球、韻律、飛輪教室及攀岩場等。 

第三條 本場館由體育事務處及總務單位負責管理及維護。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運動代表隊、社團及校外團體，借用本場地舉辦活動，

應依據本辦法各項管理細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借用單位（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場館之管理單位（體育事務處）

得拒絕其申請或停止其使用： 

一、違背活動宗旨，或善良習俗者。 

二、活動違反教育意義或社會公益者。 

三、非法集會或有違社會秩序者（含未經核准之集會）。 

四、使用與申請活動計劃書內容不符或逕行更改轉讓者。 

五、有安全顧慮或經體育處認定其活動有損本場館設施者。 

六、從事政治性集會或政黨競選活動者。 

第六條 使用本場館之各項器材設備，使用人或借用單位應善加維護，如有毀 

       損，應負賠償之責。如有傷害他人之情事者，使用人或使用單位應負 

       法律責任。 

第七條 例假日大型活動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含) 以上，或本校認為需專人 

       執勤之活動依「臺北醫學大學體育事務處假日大型活動值勤管理津貼 

       發放辦法」需增派人員協助，值勤費用由借用單位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之各場館設施管理、感謝捐助細則及收費標準另訂之，經體 



       育處事務會議通過實施。 

 

第九條 一、本校運動場館租(借)申請單審核標準：學生及單次借用經本處權 

           責單位二級主管審核通過借用;200人以上大型活動與長期借用經 

           本處一級主管審核通過借用，其它特殊相關借用狀況經本處一級主

管審核同意後執行。 

       二、非體育類特殊性質之校外活動，則須專案陳報校方核准後，使得借 

           用。 

第十條 本辦法經體育事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